
校教通〔2019〕15号

关于做好 2018-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学巡查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关于建立教学巡查制度的决定》（院

政发[2006]6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教学常规管理工作，现

将 2018—2019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学巡查工作安排如下：

序
号

时间
教学巡查组

校领导
教务处
负责人

教学
督导

相关处室负责人

1 第二周（3.4--3.8） 郭 军 羊四清 李夫泽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周迎杰

2 第三周(3.11--3.15) 刘和云
谢四连
王志和 杨正德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周迎杰

3 第四周(3.18--3.22) 刘铁铭 朱芙蓉 胡云生 李国强 文军根 邓南南 鄢凤明 毛攀云

4 第五周(3.25--3.29) 蒋建初 羊四清 周巧红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周迎杰

5 第六周(4.1--4.5) 石潇纯 谢四连 杨涤尘 李国强 文军根 邓南南 鄢凤明 陈 刚

6 第七周(4.5--4.12) 周发明 王志和 李润强 李国强 文军根 邓南南 鄢凤明 刘康珍

7 第八周(4.15--4.19) 陈志国 朱芙蓉 杨竟成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陈 刚

8 第九周(4.22--4.26) 刘铁峰 王志和 宫维民 李国强 文军根 刘红燃 鄢凤明 邓敏超

9 第十周(4.29--5.3) 谢 柳 羊四清 刘 鑫 李国强 文军根 邓南南鄢凤明 毛攀云

10 第十一周(5.6--5.10) 郭 军 谢四连 李曾妍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周迎杰

11 第十二周(5.13--5.17) 刘和云 王志和 陈代武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刘康珍

12 第十三周(5.20--5.24) 刘铁铭 羊四清 李夫泽 李国强 文军根 邓南南 鄢凤明 陈 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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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第十四周(5.27--5.31) 蒋建初 谢四连 杨正德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周迎杰

14 第十五周(6.3--6.7) 石潇纯 王志和 胡云生 李国强 文军根 邓南南 鄢凤明 毛攀云

15 第十六周(6.10--6.14) 周发明 朱芙蓉 陈征南 陈 勇 李小林 刘红燃 刘凤龙 周迎杰

说明：1、若个别领导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巡查，请提前委托相关

人员代替。

2、参与检查的相关处室领导负责检查自己处室分管的工

作，并解决相关的问题。

3、教务处教学运行科负责联系、协商每次巡查的具体时间

以及巡查登记本的记录与保管。

4、每周在校园网上通报巡查结果，教务处教学运行科负责

教学巡查通报的撰写。
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务处

2019年 3月 1日


